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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
林）近日，伴随着持续高温天气，高速公
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东方公安
交警以高速公路服务区为宣传阵地，开
展形式多样的夏季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白天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
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小

时。”“若车在高速公路爆胎，要谨记‘车
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近日，这样的对
话在八所服务区频频发生，宣传交警结
合省内外的交通事故案例，讲解夏季行
车隐患、车辆安全检查、应急自救等实用
知识，并提醒司乘人员分心驾驶、疲劳驾
驶等行为的危险性。

宣传活动中，宣传交警通过面对面交
流、发放宣传材料、悬挂宣传横幅、滚动
播放LED屏等多种形式，让来到服务区
的交通参与者感受到“随处可听、随时可
学”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
认识到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自觉养
成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意识。

东方交警持续开展夏季交通安全宣传

结合案例讲解实用知识
婴儿脚卡座椅缝隙

三亚消防20秒破拆成功解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刘

武军 通讯员付乐）8月3日，三亚市吉
阳区某小区一名婴儿不慎将脚卡在公
共座椅的狭窄缝隙中，无法脱困。接到
报警后，三亚消防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
赴现场，成功处置。

当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
婴儿脚部已出现红肿，被卡的缝隙宽度
不足3厘米，强行拔出极易造成二次伤
害。现场指挥员果断下令使用手动破
拆工具对缝隙进行扩张。仅用时20秒，
缝隙被安全扩大，救援人员随后小心调
整婴儿脚部角度，使其顺利脱困。

据孩子母亲介绍，当天她带孩子下
楼晒太阳时，孩子不慎将脚滑入座椅缝
隙。家人多次尝试均未能将脚拔出，情
急之下选择报警求助。

消防部门提醒：暑期是儿童被卡、
被困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一旦发生
肢体被卡等险情，要保持冷静，应第一
时间拨打119求助。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刘武
军 通讯员徐喆）暑期驾考高峰来临，三亚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多措并举，全力保
障驾考工作高效、便捷开展。

车管所民警提前上岗，细致检查考试
线路，全面测试考试车辆性能，并对科目
一考场的电脑设备进行排查检修。开考
前，考试员对考生进行详细的考前告知，
并在考试过程中严格核实考生身份信息

及报考车型，确保人证相符，杜绝替考。
三亚公安交警持续加强考试全流程

监管，严明考试纪律，完善各项考试制
度。通过严格考试秩序管理，在各个环
节有效防范和杜绝作弊、替考以及“人情
考”等现象，切实保障了考试的公开、公
平、公正，维护了驾考的严肃性。

针对暑期驾考报名量激增的情况，三
亚公安交警采取动态增加考试名额、增

设考场等措施，最大限度释放考试资源，
优化考试安排，力求高效满足广大考生
的考试需求。交警部门主动深入辖区驾
校，为学员开展“安全第一课”。课程紧
密结合暑期出行特点与近期典型事故案
例，深入剖析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超速
行驶、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危害性及后果，着力从源头上提升新驾
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增加考试名额 增设考场
三亚交警多措并举护航暑期驾考高峰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杨晓
晖）8月5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布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第七批12
起典型案例。

2025年 1月，澄迈县市场监管局在
白莲镇文兴电动车店查处26辆改装中电
动自行车及26箱改装配件，当事人因违
反《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被罚款2.8万元。陵水三才镇娇丹电
动车行因销售加装加长鞍座的电动自行
车，违反相关条例，于2025年6月被罚款

7000元。万宁市长丰镇萱昕电动摩托车
行所售头盔护目镜透光率不达标，于
2025年3月被罚505.44元；和乐镇爱珠
摩托车商行的电动自行车标识等项目不
合格，于2025年4月被罚4860元。海口
市琼山区阿阳诚品销售中心销售含非法
改装的二手电动自行车，于2025年3月
被罚款5000元。临高县东英镇亚部综合
店、屯昌县屯城镇程锦电动车行均因销
售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分别于2025年
6月被罚款5000元。琼海市塔洋镇商滚

双电动车行在售电动自行车鞍座长达60
厘米，不符合标准，于2025年 6月被罚
7300元。昌江两家车行销售鞍座超长的
电动自行车，石碌镇奥冠机电销售店于
2025年1月被罚1万元，七叉镇盛汇车行
于2025年6月被罚5000元。儋州市那
大镇六联兴电动车行改装电动自行车坐
垫并加装电池，于2025年1月被罚6000
元。文昌市文城镇芝樾电动车行销售的
电动自行车存在加长座椅等改装行为，
于2025年1月被罚6000元。

海南公布12起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典型案例

多家商行因违规被罚

海口7月发生 12起电
动自行车火灾

涉7个车辆品牌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连

蒙 通讯员贠殊文）海口市消防救援支
队8月4日发布消息表示，7月海口全市
共发生12起电动自行车火灾，所幸均未
造成人员伤亡。

曝光内容显示，据悉，从起火状态
看，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1起，未充电起
火11起；停放状态8起，行驶状态4起；
日间起火7起，夜间起火5起。从起火原
因看，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故障6起，电
池热失控4起，自燃1起，正在调查中1
起。从电池类型看，涉及锂电池3起，铅
酸电池3起，三元锂电池1起，正在调查
中5起。从电动自行车品牌看，已查明
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7个品牌，分别
是九州马、鑫云电、哈铃、酷奇、酷振、台
铃、绿源。从蓄电池品牌看，已查明的电
动自行车火灾涉及6个蓄电池品牌，分
别为力驰、星恒、绿源、海霸、天能、智霸。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黄
君）近日，海口市公安局处置一起报假
警案件。

据了解，7月28日 20时许，海口
110接到吴某（男，23岁）报警，称其装
有苹果手机和化妆品的手提袋被人抢
走。接警后，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等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民警到场后，吴某称被两三个人
骑一辆电动自行车抢走了手提袋，手
提袋里有包装完好的苹果手机和一套
化妆品。民警经现场调查，并未发现
吴某所说的“抢夺”行为。民警要求吴
某出示购买手机和化妆品的凭据，吴

某无法提供，最终承认报假警的事实。
原来，吴某在与一女性朋友接触

过程中，为了获得其好感，谎称要送她
苹果手机和化妆品，且在视频通话中
展示了包装盒，而这实际上是吴某为
了“稳住”对方而准备的空盒。原打算
等经济宽裕后再补上，但吴某实在无
力兑现承诺，又迫于见面的压力，于是
谎称“东西被抢了”。朋友主张报警，
为了证明东西“确实被抢了”，吴某便
拨打110报了假警。

目前，吴某因谎报警情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
日，并罚款500元。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
林）近日，东方市公安局联合八所海
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八所港反走私综合执法站等部
门，开展对八所港中心渔港冷冻品市
场、冻品销售点、冻库专项检查行动，净
化冻品经营市场，切实维护食品安全。

执法人员重点对冻库、市场经营
海鲜商户进行突击检查，仔细了解商
家在售海鲜品种及海鲜冻品存储相
关情况，严格查验冷库食品经营者证

照、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等
情况，特别严查商家冻品进货渠道、
进货信息凭证及检验检疫证明等相
关合法来源证明，对发现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要求商家严格遵守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严格规范经营行为。专
项检查行动期间，执法人员还结合典
型案件，向商家、群众普及冻品走私
的危害以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
防范走私冻品，主动举报走私违法犯
罪线索。

东方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检查行动

突击检查净化市场

报假警谎称被抢劫
一男子被海口警方行政拘留

送达公告
三亚海棠综执送告字〔2025〕第 4 号

海南启程德瑞绿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5年3月27日收到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检察意见

书》（三城检刑行意〔2025〕第59号），建议本机关对海南启程德瑞绿建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
罚。2025年4月14日，本机关依法对你公司涉嫌“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行为立案调查。2025年6月11日，本机关在三亚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门户网站上依法对你公司公告送达《立案通知书》（三亚海棠综执立通
字〔2025〕第25号），现公告期已届满，你公司逾期未领取，该立案通知书视为
已送达你公司。

2025年7月15日，本机关对你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三亚海棠
综执罚告字〔2025〕第44号），因你公司法定注册地址已无实际经营、办公且法
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本机关已采取多种方式送达文书均无法送达，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现决定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三亚海棠综执罚告字〔2025〕第44号），内容如下：

你公司在向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龙海泉城项目供应隔墙板材料的过程
中，拖欠莫继宾等5名工人工资287310.00元，经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
你公司7日内整改，你公司在责令限期内未整改且一直未配合调查。依据《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规
定，本机关拟对你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18000.00元）的行政
处罚。请你公司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并提
供证据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告知
书》（三亚海棠综执罚告字〔2025〕第44号），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邓启沛 宋兴国
联系电话：0898-38888105
联系地址：三亚市海棠区林旺大道390号海棠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07室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2025年8月6日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王季）
近日，澄迈法院审结一起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案件。

2020年，澄迈法院审理原告李某甲、
李某乙与被告马某合同纠纷一案，作出民
事判决书生效后，马某明知须履行返还李
某甲、李某乙148.5万元的义务，但拒不履
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向马
某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并采取系列执行措
施，其仍逃避执行义务。

经查明，马某在被列为被执行人期间，

仍使用其女友的微信账号、个人银行卡以及
其儿子的身份信息、个人银行卡，隐藏、转
移50万元的现金财产等资产，先后用于投
资、购买1辆越野车等高消费，且在法院向
其发出《责令交出财物通知书》后“失联”。

因马某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2022年，澄迈法院向公安机关移交
马某相关犯罪线索，经公安机关审查后对
马某立案侦查。2024年1月19日，被告
人马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澄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对
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综合案件的事实、证据、量刑情
节、辩护人的意见进行合议后，以被告人
马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11个月，并将扣押在案的越野车
进行依法处置，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效判决
确定的义务。

澄迈法院法官提醒，《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已于2025年7月1日起施行，被执行
人逃避执行义务，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
产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构
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该案中，被告
人马某在明知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其义务
的前提下，仍心存侥幸、对法律缺乏敬畏
之心，逃避执行的行为触碰了法律的高压
线。任何挑战法律权威、逃避执行的行为
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拒不执行就执“刑”
澄迈法院审结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


